工程量清单编制说明
工程名称：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留学生、研究生宿舍建设项目苗木迁移
	1、 工程概况：
详见招标文件。
二、工程招标范围：
杭州市钱塘区学林街16号杭州师范大学下沙校区内苗木迁移。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苗木迁移资料；
2、《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3、《园林绿化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8—2013）、《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4—2013）、《通用安装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6—2013）；
4、《关于增值税调整后我省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税率及有关计价调整的通知》（浙建建发[2019]92号）文件；
5、《浙江省建设工程计价规则（2018版）》、《浙江省园林绿化及仿古建筑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浙江省通用安装工程预算定额》（2018版）；
6、《省建设厅关于调整我省 2018 版建筑安装工程安全文明施工费的通知》浙建建函〔2025〕320 号文件；
7、杭州市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责任保险费用按杭建招标造价中心[2021]84文件；
8、其他有关文件、法律法规和省造价管理总站的有关定额解释；
9、本工程招标文件。
四、工程质量、工期、材料、施工等要求：
工程质量、工期见招标文件、设计图纸及相关标准规范。
五、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规费、税金等要求：
1、安全文明施工基本费投标报价总额不得低于规定的取费基数和费率计取的费用，其中：
单独绿化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标准费率为5.05%；
土建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标准费率为10.71%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最低标准费率为7.99%
2、管理费：报价不得低于弹性费率下限乘以20%的计算值，其中：
单独绿化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2.68%；
土建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2.49%；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3.26%；
3、本工程的规费要求：报价按《浙江省建设工程施工取费定额（2018）》不得低于费率乘以30%的规定执行，其中：
单独绿化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9.18%；
土建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7.73%；
安装工程：取费基数为人工费＋机械费，费率为9.19%；
4、 税金费率为9%。
5、 创标化工地：无。
6、 暂列金额：无。
7、总承包服务费：无。
六、其它编制说明：
  （一）共性部分： 
1. 本项目苗木迁移无施工图纸，清单工程量为现场探勘所得数量，本次清单工程量仅供参考，结算时根据实际情况按实结算（按业主及代建签字确认的量为准）。
2. 投标人的投标报价应是完成招标范围及工期的全部。工程量清单中的每个子目须填入单价或合价，每一项目应当有且仅有唯一报价，任何有选择的报价将不予接受。投标人对列有数量的项目，如未填报单价或者合价，则其费用视为已经含在其他列有单价或合价的项目之中，在工程实施期间不再另行支付。工程实施过程，综合单价不因施工方案变动而调整。
3. 工程量清单中标价的单价或金额，均应包括为实施和完成合同工程所需的人工费、施工机械使用费、材料费、检测、质检、缺陷修复、保险、其他（运杂费、安装费、采保费，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风险、责任和义务等）、管理费、利润等，并考虑风险因素。投标人用于本合同工程的各类装备的提供、运输、拆卸、拼装等支付的费用，已包括在工程量清单的单价与合价之中。
4. 投标人应先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它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索赔或工期延长申请将不获批准。
5. 投标人在投标时，请自行前往现场，对所有苗木的规格和位置进行核对，若有异议，在投标答疑截止前提出，否则发包人视作承包人对工程量清单中苗木规格的认可，投标报价中须包含现场实际苗木规格与清单差异风险。现场实际苗木迁移范围与工程量清单存在增减情况，请投标单位在报价时充分考虑数量增减的风险，合理报价，实际迁移苗木数量根据业主签证为准，按实结算。 
6. 绿化移植工程中苗木进行修枝迁移，需从施工地点起挖、迁移至业主指定迁移场地，然后再进行栽植、养护。投标单位根据相关规范要求进行栽植，养护期满后移交，成活率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7. 施工种植前必须依照设计要求施足基肥，苗木养护费用应包含树木灌溉、修剪、除草、施肥、防冻等。绿化养护期（保活）为2年。投标人应在树木迁移后的2年内确保乔木、灌木的存活，若因保护不当导致相应树木死亡，应无偿进行补种，所产生的费用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另行计取。
8. 迁移乔木、灌木包括乔(灌)木(含树根)挖除、场地清理、场地平整、废料外运及废料消纳处置等工作内容，投标人应将上述费用综合考虑在相应清单子目的综合单价中，不另行计取。
9. 对定植地的土壤取样、分析、检测并出具相关报告、土壤保护采取必要措施等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另行计取。
10. 苗木所需种植土回填，种植土应适宜各类乔木灌木种植要求，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相应清单子目的综合单价中，不另行计取。
11. 施工时间的统筹安排应满足业主要求，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所产生的费用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另行计取。
12. 对于做好苗木迁移公示、媒体登报以及苗木迁移方案编制、评审、报批等相关工作所产生的费用，由投标人承担，在相应清单子目中考虑，不另行计取。
13. 苗木迁移按相关规定，如需专家论证等，所需费用均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4. 场内苗木迁移运输（运距由投标单位自行综合考虑），所需费用在投标报价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5. 迁移场地如需营养土，所需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6. 苗木移植后期养护所需水源由投标单位自行解决，所需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7. 迁移苗木需做好对苗木的保护措施，如对移栽苗木的保护等，所需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8. [bookmark: _GoBack]适地适树原则，原则上将具有较高价值容易成活的健康树木迁移到仓前校区预留地，由于预留地建筑垃圾较多，移栽时要适当改良土壤，所需费用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不再单列清单。
19. 施工过程中对保留原址的苗木需做保护措施，所需费用由投标单位自行考虑进报价中，不再单列清单。
20. 本工程可能发生的一切未单列的其他措施费，包括不限于杂木、枯木、杂苗的清理等，均已包含在其他措施费用中，按项包干。
21. 原大棚、羊圈需要拆除、清理外运，拆除后的残值回收自行考虑；
22. 羊圈新建包含墙体砌筑及抹灰（羊舍1墙体长4m、宽3m、高1.8m；羊舍2墙体长4m、宽2m、高1.8m；墙面抹灰20mm厚）、围栏及网格板搭建（围栏长66m、高1.2m中间带柱子；网格板长63m、高1.5m）、钢结构屋面板安装、地面平整硬化、大门安装（门宽3m、高1.8m）、水电安装、灯具插座安装、配电箱安装等；
23. 苗木迁移按相关规定，如需专家论证，相关职能部门审批等由投标人负责，所需费用均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





